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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政策分区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的启示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Spatial Policy Zoning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he Planning and Improvement of Main Functional Areas

王梓懿  张京祥  李镝

Wang Ziyi, Zhang Jingxiang, Li Di

摘要：主体功能区是典型的空间政策分区，在构建国土空间规划和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文章首先从自然资源与生态分区、规划利用分区和空间政策分区三个类型回顾了我国空间分

区发展历程；其次简述近年来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地区）空间政策分区的实践；然后反

思当前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的主要问题和矛盾，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改革趋向，提出主体功能区政策制度体系创新和完善的方向：（1）推动主体功能区战

略与新思想、新理念、新趋势紧密结合，（2）动态调整主体功能区战略并基于尺度差异谋划

政策导向，（3）着力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政策包”的系统性，（4）进一步凸显主体功能区

战略政策设计的差异性。

Abstract: The main functional area planning is a typical spatial policy zoning,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and spatial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system. Firstl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spatial zoning from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zoning, planning and utilization zoning and spatial policy zoning. Secondly, the practice of spatial 
policy zo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recent years is briefly 
introduced. Finally, the paper reflects on the problems and key contradiction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in functional area plann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direction of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policy and system of the main functional area,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and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and the modernization reform trend of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1) 
promote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the main functional area with new ideas, concepts 
and trends, (2) dynamically adjust the strategy of the main functional area, and based on the scale 
differences to set policy orientation, (3) strive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the "policy package" in the 
main functional area strategy, (4) further highligh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trategic policy design of 
the main functional area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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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0 年国务院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性、基础性

与约束性重要文件。2018 年随着国家自然资源部的成立，主体功能区规划纳入了统一建构

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2019 年 8 月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上强调要“落实主体

功能区战略,完善空间治理，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明了主体功能

区战略在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从空间规划的属性特点看，主体功能

区规划属于一种典型的空间政策分区规划。空间政策分区是基于特定区域的资源条件、实际

情况、发展前景等综合分析，聚焦规划的目标愿景，通过划分各类空间，并实行差异化的政

策供给，从而有力支撑系统、全面地实现规划目标[1-2]。合理的空间政策分区既是一个国家

规划实施体系成熟完善的标志，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依托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进一步发展完善空间政策分区，推动空间发展政策的精准落地，既是转变国土

空间治理方式的现实需要，也是“空间规划”与“公共政策”紧密结合的直接体现[3-4]。

相比于我们长期习惯的物质空间规划而言，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代表的空间政策分区实

践在中国还非常短暂，对其也缺乏深刻的认知和配套的保障支持，限制了主体功能区规划效

应的发挥。如何在新起点上更好地适应新思想、新理念、新趋势要求，创新和完善主体功能

区战略，充分彰显主体功能区战略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作用，是学术界亟需探讨的重要

课题。为此，本文通过总结发达国家对于空间政策分区的实践与经验，反思当前主体功能区

战略发展面临的困境，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趋向，对主体功

能区战略的创新与完善提出一些思考。

1  我国空间分区的发展历程和升维

空间分区是空间规划的核心和基础，也是不同区域制订空间管理政策的依据。一般来说，

空间分区具有三种基本类型：自然资源与生态分区、规划利用分区、空间政策分区。从空间

分区演化的进程可以看出，我国不同类型的空间分区服务于不同时代特征、目标定位与发展

导向的空间规划[5-8]。

1.1  自然资源与生态分区——认知自然资源与生态本底

自然资源与生态分区是基于区域自然本底差异，对地表各种自然资源要素进行地域划分，

按照分区单元探索地区自然资源与生态的特征、发展及分布规律，我国的主要研究与实践包

括综合自然区划，农业区划，生态区划等[9]。从 1950 年代开始，政府部门及科研人员便开

展了全国综合自然区划的研究[10]，并通过划分出的地域单元探讨其自然环境特征、发展及

分布规律，为我国日后有关全球变化、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研究提供了宏观区

域框架与科学依据[11-12]。农业区划研究方面以吴传钩的“全国农业区划方案”以及周立三的

《中国综合农业区划》最具代表性，是我国农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要参考。近年来，刘彦

随等根据当前农业生产结构、地域功能、格局动态和发展趋向，划定了 15 个农业一级区、53
个农业二级区，为新时期加快各地区现代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奠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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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基础[13]。生态区划是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合理管理及持续利用的基础[14]，更加强调生

态系统整体性的规律，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干扰的特点[15]。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提速，

近年来功能导向的生态区划得以迅速开展，基本实现了全国范围的生态功能分区。

1.2  规划利用分区——建立规划发展目标与愿景

规划利用分区是对城乡、区域各要素进行空间布局与规划管控的基本模式和方法，是我

国各级各类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16]。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为代表的空间规划，先后经历了作为“为吸引外资、构筑外向型经济体系搭建平台”，

到“城市规划成为空间规划体系的主体”，再到“多规”分立与规划事权争夺等阶段[17]，各

类规划利用分区也随情势变更处于不断调整的状态。此前，城市总体规划的空间分区主要包

括“三区”（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四线”（蓝线、绿线、黄线、紫线）以及居住、工

业、商业、仓储等用地分类管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空间分区主要包括国家、省、市级明

确土地利用分区，县级及以下明确的土地用途管制分区，以及在县级及以下划定的“三界四

区”（规模、扩展和禁止边界，允许、有条件、限制和禁止建设区）[18]。2013 年《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

间开发管制界限，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实行“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标志着规划利用分区从平面土地走向立体空间，从单要素管制迈向“山水林

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综合管制[19]。

1.3  空间政策分区——推动空间治理能力与体系现代化

空间政策分区是基于特定区域的资源条件、实际情况、发展前景等综合分析，聚焦规划

的目标愿景，通过划分各类空间分区实行差异化的政策供给，从而有力支撑规划目标系统、

全面的实现。主体功能区划是针对中国资源环境危机、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而推出的综合性

空间区划,具有明显的区域政策导向，可以认为是一种典型的空间政策分区规划。2006 年国

家首次明确主体功能区建设工作，并于次年将“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

写入十七大报告。2010 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创新和实施各类空

间属性制度有了共用底图，为基于类型分异与功能指向的政策差异性、精准性供给提供了平

台，在主体功能区划基础上的各类空间治理制度具有了一致性[20]。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针

对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下的统一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国家进行了重大机构改革与重组，组建

自然资源部并由其统一承担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和监督实施职责，2019 年 5 月出台的《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通过国土空间规划体制改革，推动空间政策分区的精准

落地，对实现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1.4  三种空间分区的升维

总体而言，早期的自然资源与生态分区参考因素和标准较为单一[21]，是我国空间分区

研究与实践的最初形式，这些成果为后期制定和实施社会、经济、生态文明发展战略提供了

重要的科学基础[22]。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以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为主要代表的规划

利用分区。尽管规划利用分区在我国适应市场化与全球化环境、服务城市增长的进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是各级各类规划之间矛盾交织，尤其表现为中央——地方、地区之间及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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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权利矛盾，其本质是在社会转型、治理转型时期各部门对于存在价值、部门权力的争

夺[3]。为调节规划体系混乱与冲突的治理矛盾，国家基于全面推动治理能力与体系现代化的

契机，重塑了我国空间规划体系与规划管理体制，最终的成效还需时间给出答案。

需要指出，三种空间分区的关系并非替代与摒弃，而是继承与发展。自然资源与生态分

区、规划利用分区为空间政策分区构建了基于自然与生态本底的宏观区域框架与规划目标愿

景，为差异化的政策供给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战略引领。自然资源分区—规划利用分区—空

间政策分区，分别代表着“认知自然资源与生态本底—建立规划目标愿景—推动空间治理

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梯级跃迁，表明我国国土空间规划和治理体系逐步趋于完善。而空间

政策分区将传统“空间规划”与“公共政策”紧密结合，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现“重要公共政

策”属性的主要方式[23]。我国空间规划体系对自身属性、使命责任的认知，必须实现“自

然资源与生态分区—规划利用分区—空间政策分区”的升维（图 1）。

 
图 1  三种“空间分区”的升维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2  空间政策分区的国际经验借鉴

空间分区在发达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 Hettner 曾提出：“地理区

划是将整体不断地分解为部分，这些部分必然在空间上互相连接”[24]。二战后，德国、日

本、欧盟其他国家和地区纷纷开始了战后重建工作，伴随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各国的空间规

划体系也逐渐走向成熟，并以空间分区作为各级各类规划的基本运作模式[25-26]。进入 21 世

纪，战略性、功能性规划在发达国家的空间规划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空间政策

分区成为落实战略空间布局与政策差异化供给的主流方式，如美国“2050”空间战略规划、

欧盟国家的“里斯本战略”与“欧洲 2020 战略”、日本的《新国家空间战略》等。总结国际

上空间政策分区的经验，有助于完善我国空间政策分区的相关研究与实践，推动空间治理体

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2.1  空间政策分区是国家多元战略目标统筹考量的结果

空间政策分区是多元目标统筹考量的结果，区域的生态与资源环境是发展政策制定的空

间本底；同时，基于空间本底对区域未来发展前景的判断、国家战略意图的谋划，是政策制

定者进行空间政策分区的重要考量因素。

“美国 2050”空间战略规划作为全国范围的首个综合性国土空间战略规划，旨在研究和

构建美国未来 40~50 年空间发展的基本框架与价值体系，以应对 21 世纪面临的各种挑战[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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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2050”空间战略规划开宗明义，明确了五大战略目标，包括构建“推动繁荣、增长和

有竞争力的国家框架”“世界级多式联运系统”“受保护的景观和海岸河口”“均等的发展机

会”，以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巨型城市区域”。如对于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巨型城市区

域”的战略目标[28]，规划根据生态环境系统、基础设施系统、经济联系、聚落模式与历史文

化等要素类型划定了“10 个巨型城市区域”（图 2），包括了美国目前 31%的县城、26%的土

地与 74%的人口，未来全国主要人口增长与经济扩张都将发生在这些巨型城市区域。规划认

为这些区域是未来面向全球的竞争单元，这些空间单元的划定为重塑联邦基础设施和资金体

系政策提供了机会，如《未来地面交通法案》、“农业政策”等。在确定整体发展目标的基础

上，规划分别指出各个巨型城市区域未来发展愿景与政策方向，如南加州拥有全美最大的港

口，该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物流和货物运输行业息息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的安排能够加

强其作为全球门户的作用。

图 2  《美国 2050 空间战略》确定的 10 个巨型都市区域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28]改绘

2.2  空间政策分区需根据发展愿景与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伴随国家战略意图、地区发展情况、发展阶段与主要矛盾等的转变，空间政策分区的划

分与实施也会进行动态调整。

日本是亚洲地区最早完成工业化并整体步入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

中高速增长与停滞增长阶段。二战后，日本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其空间发展政策，顺应国

内外环境变化确立国土空间发展理念与模式，依据《国土综合开发法》（1950 年颁布）、《国

土形成计划法》（2005 年颁布）先后编制并发布了 7 次综合性的国土空间规划（简称“全综

规划”）。从“一全综”到“五全综”，主要是为了应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需求，致力于

促进国土的均衡发展；而最近的两部全综规划则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高度成熟阶段后，

突出了“对流”和“紧凑”的政策目标导向。1962 年第一次制订全综规划以过密地区、整

治地区和开发地区对国土进行分区，并实施差异化的政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2015 年基

于《日本 2050 国土设计构想》出台的“七全综”继续延续着分区思想，进而于 2016 年颁布

了具有强烈空间政策分区色彩的《新国家空间战略》，将日本国土划分为八大区域（图 3）：

东北地区、九州地区、中部地区、都市圈地区、近畿地区、中国地区、北陆地区和四国地区
[29]。《新国家空间战略》突出了各分区的功能定位与政策指向，其空间政策分区主要考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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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具特色的区域合作，构建紧凑和网络化的结构促进人、物和信息互动地、积极地交互，

实现“国土盈利”（Money-Making National Land）；发挥各区域的独特性，促进各区域的自

立发展，实现平衡的国家土地开发以迎接未来挑战[30]。

 
图 3  日本《新国家空间战略》国土划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29]改绘

2.3  空间政策分区要处理好区域均衡化与差异化发展之间的关系

面对全球化、市场化竞争，空间政策分区的关注重点由早先关注弥补区域“差距”、追

求“平均”，逐步向灵活利用“差异”、保障“公平”转变。德国空间政策分区的发展历程就

很好地说明了这个趋势，空间政策分区既要保障区域间基本服务的均等化，更要通过差异化

的政策供给，让各个区域都能根据自身情况与禀赋实现空间利用的“高价值”，这种“高价

值”可以是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等。

德国作为有悠久地方自治传统的联邦制国家，长期以来形成了“去中心化”的发展理念

以及偏好小城镇发展的文化基因，其宪法第 106 条中的规定：“德国应追求区域的平衡发展

和共同富裕”，更从法律基础和政治理念上进一步强化了追求区域均衡的发展导向。因此，

从二战结束到 1970 年代的 30 多年间，德国始终采取的是一种中央主导的均衡化发展政策，

即以消除地区差异、实现均等化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条件为目标，将全国视为同样的、经济可

以均等增长的整体空间[31]。在经历了 1970 年代激烈的去工业化进程之后，德国的城市重建

结束、城市扩张减速，国家不再认为经济在地理空间上可以均等增长，其空间政策开始由中

央主导的均衡发展转向地方、区域主导的差异化发展。尤其在 1990 年代以来，伴随德国全

域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完成，以及东西德合并、欧盟成立等，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进一步加深，德国在全国的尺度上提出了一系列差异化的空间发展策略。如强调集中发展大

都市区，并在全境构建 11 个大都市地区，国家层面编制《大都市区规划》，通过制定区域政

策、区域发展框架、整合基础设施、促进区域合作等方式进行引领和统筹。同时，德国政府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强调差异化发展。由于德国经济发展总体呈现“西强东

弱、南强北弱”的态势[32]，加之欧盟重点支持的“蓝香蕉区”经过德国南部，因此在 2010
年的空间规划中，德国南部成为开展跨境合作、承担都市区功能、“致力于增长与创新”[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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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地区（图 4）。同时，规划也针对农业地区、老工业区等不同层次的空间提出了差异

化的发展政策。

图 4  德国致力于增长与创新的项目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33]改绘

2.4  空间政策分区要通过多维度、系统化的政策“工具包”来支撑

空间政策分区的实现，需要相应的人口、社会、产业、空间管制等政策，以及财政转移

支付、发展权转移等制度保障。欧洲的空间发展目标本身就是多维度的，其发展目标的实现

也需要多维度、系统化的政策工具作为支撑。一方面,它必须包含一个整体的框架为整个欧

洲大陆提供目标与决策；另一方面它需要正视国家和次级行政单元的具体需要，这也是以分

区作为发展单元的驱动力。

欧统局（Eurostat）对欧盟的主要土地类型进行了划分，一类是基于区域类型的 NUTS，
另一类是基于局部类型的 LAU[34]。其中，基于区域类型的 NUTS 根据地区层次结构，对每

个成员国进行空间细分，是欧盟空间政策分区实施的核心工具。成员国可分为三个不同等级

的区域，从大到小依次为 NUTS 等级 1、2、3，NUTS 的分区原则以区域面积与人口阈值为

主要参照指标，并尽量让行政管理结构对应 NUTS 的级别，这样方便政策的落地。文章以

欧盟的西北大区（Nord Ovest）及其内部的四个 NUTS2 区为例（表 1,表 2）。西北大区位于

意大利的西北部，包括皮埃蒙特（Piemonte）、瓦莱达奥斯塔（Valle d'Aosta）、利古利亚（Liguria）、
伦巴蒂（Lombardia）四个 NUTS2 大区，近年来，欧盟围绕“欧洲 2020 目标”，在西北大区

布置了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法制建设、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生态空间提升等“工具包”，

并为适应区域的专业化战略，对每个 NUTS2 大区进行了更加细致的优先事项安排、任务分

工与政策细化（表 1,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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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Nord Ovest 大区政策名称、目标及优先事项

分区

代码

政策包 政策目标 优先事项

National Operational 

Programme （ NOP ）  

on Education

致力于减少早退和提高教育质量，

同时促进学校基础设施的安全、质

量和能源效率。

用于减少退学和改善教育和培训

制度方面的工作；提供现代化的

教育设备等

NOP on Infrastructures 

and Networks

重新平衡该地区的交通系统 运输及能源网络等

NOP on Legality 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加强生产

领域的安全；促进法制传播

加强公共行政打击腐败和有组织

犯罪;

加强经济发展战略领域的合法性;

通过法制支持社会包容等

NOP on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y

发展其行政和体制能力，该业务方

案将有助于实现意大利实现智慧、

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总体目标。

公共管理的现代化，以增加透明

度、操作性和公共数据的获取；

加强多层次的管理等

Nord 

Ovest

Alpine Space 促进科研、技术发展和创新;支持

各部门向低碳经济转型;保护环境，

提高资源效率;加强机构能力和有

效的公共行政

优先资助阿尔卑斯地区创新、低

碳、宜居、管理等项目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www.europa.eu/整理

表 2  四个 NUTS2 大区政策名称、目标及优先事项

分区代码 政策包 政策目标 优先事项

Liguria ROP Liguria 

ERDF

该计划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并为

实现 2020 年欧洲智能、可持续

和包容性增长目标做出贡献。适

应区域专业化战略（RIS3）

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和改善信贷；加

强科研、技术开发和创新；保持能源

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以及资源

的有效利用；促进适应气候变化、预

防和风险管理，同时减少水文地质风

险和侵蚀

Valle 

d'Aosta 

ROP Valle 

d'Aosta ERDF

该计划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并为

实现 2020 年欧洲智能、可持续

和包容性增长目标做出贡献。适

应区域专业化战略（RIS3）

发展 ICT 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完善区域研发创新体

系；通过恢复和保护文化遗产来促进

旅游业等

Piemonte ROP Piemonte 

ERDF

该计划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并为

实现 2020 年欧洲智能、可持续

和包容性增长目标做出贡献。适

应区域专业化战略（RIS3）

加强和促进研究、技术发展和创新；

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改善信贷渠道；

提高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使用等

Lombardia ROP Lombardia 

ERDF

该计划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并为

实现 2020 年欧洲智能、可持续

和包容性增长目标做出贡献。适

应区域专业化战略（RIS3）

加强和促进研究、技术发展和创新；

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改善信贷渠道；

支持高效、智能能源管理和促进可持

续城市交通；扩展宽带部署和高速网

络的推出等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www.europa.eu/整理

3  主体功能区战略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再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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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功能区划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规划创新实践，是我国实施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制度工具。参考国际空间政策分区的实践，检讨过去 10 年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的

总体历程，可以发现主要存在着难以适应时代需求、难以精准落地，以及政策体系系统性、

差异性不足等问题。

3.1  主体功能区战略面临的主要问题

（1）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此前的

主体功能区规划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首先，要考虑主体功能区战略如何与国家重要发

展战略、国家重点区域战略相融合，如对于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大保护”背景下的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如何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全国主

体功能区规划》中提到的“国家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方向和开发原则是……减少工矿建设

空间和农村生活空间……”，能否契合乡村振兴的新要求？其次，要考虑主体功能区战略与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相融合，厘清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与主体功能区中禁止开

发区、限制开发区的关系,主体功能区政策支持体系与生态文明八项基础制度的关系。此外，

还要考虑针对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经济新常态、城市收缩等问题，以及延边地区、少数

民族等地区涉及国家安全的重点区域在空间战略布局上的新举措。

（2）分区设置不合理，难以精准落地

2017 年 8 月习近平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要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在市

县层面精准落地，指明了主体功能区战略落实的努力方向。一方面，要考虑国家、省级层面

的主体功能区分区设置是否合理，结合地方发展实际和战略安排，对发展阶段与主体功能设

置明显不符、问题频发的地区，主动开展主体功能定位动态调整。如原先江苏省没有生态类

限制开发区，重庆市不设置优化开发区等，这种相对“生硬”的区划方式明显不适应于当前

需求；另一方面，要考虑如何科学确定县域乃至更小尺度区域的主体功能类型，实现主体功

能区战略和各类空间管控要素的精准落地，通过市、县，乡镇甚至村规划，确保将主体功能

区战略意图传递到每一寸国土。

（3）配套政策与制度的系统性、差异性不足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确定了“9+1”的政策体系：“9”是财政政策、投资政策、

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农业政策、人口政策、民族政策、环境政策、应对气候变化政策，

“1”是绩效评价考核。总体来看，这些政策属于方向性的政策，系统性和差异性不足，缺

乏市县以下层面的操作性政策。主体功能区政策系统性，要求基于合理分工的内在基础建立

从中央到地方的分工协调体系，使不同配套政策作用于不同区域，厘清各种分区政策之间关

系并以“组合拳”的形式保障区域主体功能的实现。主体功能区政策差异性，要求同类型的

区域政策针对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能搞“一刀切”[35]。同时，主

体功能区的划分主要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指标综合确定，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根据主体功能定位进行有序开发，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36]。

3.2  对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再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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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主体功能区划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的一部分，基于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明确各区域开发模式，保障区域自然资源高效利用、实

现空间协调可持续开发，是实现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支撑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

和有力抓手。其次，主体功能区战略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起到基础性、战略性和约束性作

用的同时，还要体现科学化、精准化与系统化。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结合自然本底与发展

战略、目标定位与空间布局，对于调整国家和区域层面的空间结构，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与保

护格局，促进海陆统筹发展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意义[37]。最后，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基于

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务实的实践创新、适应中国国情的一种空间治理有效方式，其在陆域尺度

上确定了城市化、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三类功能格局，在海域尺度上划定了国家海洋空间的

开发格局，对于推动形成全域全要素、高效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空间开发格局具有重要

的促进作用。主体功能空间分区的类型分异和功能指向，为空间治理以及配套政策的差异性、

精准性供给提供了良好平台。从环境容量总量管控、承载力监测预警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制度，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主体功能区战略都是基本遵循[38]。

4  创新与完善主体功能区政策制度体系的思考 

4.1  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新思想、新理念的紧密结合

要发挥中国国家体制的优越性，通过主体功能区划引导公共资源配置方向，保持国家战

略连续性与稳定性。通过进一步明确主体功能区在空间规划体系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强

各功能区之间的横向、纵向协调，细化不同功能区和各功能区内部的监管标准与法规政策，

增强对国家重要发展战略、国家重点区域战略的落实。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国家级的

区域发展战略，特别要求处理好空间开发与资源环境保护的关系，其北部和西部分属坝上高

原和燕山—太行山区，是主体功能区划中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也是京津冀和华北平原的重要

生态屏障。基于主体功能区划有效识别生态系统服务的输出与接受地区，建立区域生态保护

与补偿联防联控机制，对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有效改善、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

作用[39]。要主动对接生态文明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新发展理念、新发展要求，与时俱

进、分类分区精准施策。如结合自然资源资产确权登记、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机制、领

导干部离任资源环境审计、生态红线和环境容量管制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制度，务实调整新

时期主体功能区评估实施和动态管理的举措[20]。

4.2  适时动态调整主体功能区战略并基于尺度差异谋划政策导向

在国家、省级层面，要继续优化主体功能区分区设置，可以继续延用优化开发区、重点

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分区方式，不再增加一级分类名录，将战略性、前瞻性

及特殊区域放入优化、重点和限制类别的亚级分类中。如在优化开发区域中，加入因超出资

源承载力而需要缓解的“调试区”，以及因为城市收缩而需要政策调整的“衰退区”。在重点

开发区域的细分中，可以统筹考虑近期发展区、培育发展区。近期发展区主要是围绕国家重

要区域战略部署，如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一带一路”等战略而确定的近期重点发展区域、

城市群；培育发展区是指具有一定资源环境容量和发展基础的地区，近期以培育发展为主，

作为国家战略储备区。在市县层面要根据国土空间规划来进一步制定空间发展政策分区，优

化主体功能区的层级传导机制，科学确定市域、县域乃至更小尺度区域的主体功能类型（但

不是“主体功能区划”）。如在县域空间内部可以采取上下结合的方式，结合“三区三线”划

定，探索建立“功能分区+管控规则”的纵向传导机制，精准传递、落实主体功能区的战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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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同时，要明确上位规划中各类功能区对下位规划中各类功能区的功能类型、用地比

例等“映射”关系，设定一套与空间层次相对应的用途管制分类标准。

4.3  着力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政策包”的系统性

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具有合理分工的内在基础,要进一步增强配套政策与制度的系统性，

推动各项政策互融、互通。要以陆海全域全要素一张图作为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范围，统

筹部署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的整体布局与结构。要在原有政策保障体系的基础

上，调整优化主体功能区战略政策体系，形成具有较好包容度的政策组合平台。要促进主体

功能区战略配套政策间的相互关联，如土地管理政策与投资、环境、金融、产业等政策的关

联，环境政策与产业、土地、投资、人口、民族等政策的协调等。要妥善处理主体功能区配

套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的关系，特别是主体功能区战略在区域合作机制、区际利益补偿机制、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中的政策设计问题。同时，要引导建立有侧重、有补充的分区解决

方案。从当前的分区框架上来看，要以户籍制度、土地集约、对外开放等政策，系统建立优

化开发区转型与更新的创新发展机制；以产业协同、土地管理、财政与税收优惠等政策，系

统推进重点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机制；以生态保护补偿市场化运作、农业环境维护与品质提升

等政策，系统探索限制开发区生态绿色发展机制；结合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稳步推进禁止开

发区域自然保护地体系与统一管理机制[41]。

4.4  进一步凸显主体功能区战略政策设计的差异性

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需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因类而异，进一步突出政策设计差异性、

特色性，推动各项政策之间实现互助、互补。需要重点关注土地、产业与财政政策的差异化

设计，兼顾生态补偿、人口政策、民族政策等的协同配置。如继续完善土地差异化的供给政

策，对于优化开发区域，要强化存量发展的思路，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推动土地有

序退出机制；对于重点开发区域，要合理扩大城乡建设用地供给，重点向产业园区、新城新

区等集约型发展地区倾斜；对于限制开发区域和部分禁止开发区域，要鼓励创新农村集体土

地利用盘活机制。继续完善产业差异化发展政策，对于优化开发区域和重点开发区域，要加

强产业联动，充分发挥区间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打造跨区域产业链，形成优势互补、相互合

作的区域产业分工格局。要从拓展产业集群效应的原则出发，做好重点经济领域产业定位，

并根据不同产业门类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制定中长期与短期并行的可持续性产业政策体系。

对于限制开发区域，要注重对现代农业和特色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创新及其激励机制，构建农

产品主产区乡村振兴新格局，建立以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同时，

要兼顾完善其他相关政策，如全面调整和深度优化人口政策，出台差别化的人口迁入迁出机

制。

5  结论

完善的空间政策分区既是一个国家规划实施体系成熟完善的标志，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表征，我国的空间规划体系必须实现从“自然资源与生态分区—规

划利用分区—空间政策分区”的升维。中国的空间治理应充分发挥国家体制的优越性，通过

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空间统筹、协同发展，实现全国一盘棋[42]。面对新的发展环境、新的

发展需求，合理借鉴发达国家空间政策分区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主体功能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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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十分必要。

依托已初步构建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进一步创新完善空间政策分区，推动空间发展政策

的精准落地,从而实现“空间规划”与“公共政策”的紧密结合，实现国土空间规划与主体功

能区战略的有机对接、深度融合，充分彰显主体功能区战略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基础性、

战略性和约束性作用。未来要继续深化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以主体功能区战

略统领的现代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体系，实现对国土空间发展格局的有序调控和持续优化[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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